
□记者 胡蝶飞

日前，“上海老人房产赠水果摊主案”一审宣判：宝

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水果摊主小游（化名）的诉讼请

求，老人的房产及银行存款余额归小游所有。

案件备受社会关注的同时， 也让 “意定监护” 再

次进入公众视野， 成为热议话题。

其实， 早在 2020 年 12 月， 《民法典》 明确 “意

定监护” 之初， 本报就曾推出过相关系列报道。

如今， 3 年过去， “意定监护” 制度落地现状如

何？ 发生了哪些变化？ 难点堵点问题是否已得到解

决？ 近日， 记者再次展开调查采访， 发现 “意定监

护” 知晓度及需求增加的同时， 仍存适法不统一、 信

息不互通、 缺乏监管细则等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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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一审判决支持水

果摊主诉请

3 年前， 上海 88 岁独居

老人老马将 300 万元房产赠与

水果摊主一事曝出， 瞬间引

燃了社会对“意定监护” 这

一彼时新名词的关注。

老马的老伴和儿子均已

去世， 他与楼下水果摊主小

游格外投缘， 得到小游多年

的悉心照顾。 老人邀请小游

一家住在自己家里， 还订立

《意定监护协议》 和 《遗赠扶

养协议》， 委托水果摊主小游

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2019 年 3 月， 普陀公证

处就两份协议进行公证， 并

出具 《公证书》。 《公证书》

内容显示： 《遗赠扶养协议》

在订立协议时双方均具有法

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

此后， 小游夫妇等与老

马共同生活至 2021 年， 直至

老马去世。

之后， 水果摊主小游将

老马的亲属诉至宝山法院，

要求按照 《遗赠扶养协议》

将老马的涉案房产及银行存

款余额判归小游所有。

老马的亲属不同意小游

的诉请。 他们认为， 老人在

录音录像中有多处逻辑混乱、

与事实不符的表达。 小游是

在明知老马精神存在问题、

行为能力受限的情况下， 与

其签署 《遗赠扶养协议》， 试

图侵占系争房屋， 存在明显

恶意， 协议应属于无效。

法院认为， 被告举证的

就医住院诊断等证据无法得

出老马在签署遗赠扶养协议

时行为能力受限之结论， 也

无证据证明遗赠扶养协议并

非老马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

院认为应尊重被继承人的意

愿和其所享有的财产处分权，

对涉案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予以认可。

最终判决老马的涉案房

产及银行存款余额归小游所

有。 丧葬补助金、 抚恤金归

被告所有。

意定监护需求增加，但

“余生托付”之人难觅

“这起案件的判决， 让

更多法律人对意定监护制度

有了信心。” 在该案原告水果

摊主小游的代理律师、 观韬

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明

月看来， 这也是一次最好的

普法。

从“水果摊主会不会是

骗子” 到“这是他应得的”

……高明月说， 从网友们的

评论中， 可以看出大家对意

定监护的了解和接受度越来

越高， “几天时间里， 我已

经接到三十几个咨询电话，

都是来问意定监护的。”

公证人员有着相同的感

受。 “3 年来， 意定监护协议

公证量年均大约在几百例，

其中老年人占比约 70%， 咨询

量更是翻几倍。” 上海一位资

深公证员告诉记者， 目前业

务量出现了明显增长， “尤

其是在水果摊主事件之后，

咨询量大增， 越来越多人开

始了解意定监护。” “就上海

而言， 承接意定监护公证业

务的公证机构也在增多。”

除了老年人， 丁克家庭、

同居或再婚人群、 独自在沪

打拼的年轻人也有意定监护

需求。 “比如， 有些年轻人

担心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

万一生病了需要做手术， 谁

能给我签字？ 他们会委托给

自己关系亲密的朋友。” 该公

证员告诉记者。

然而， “尽管很多人知

道意定监护， 也有这方面的

需求， 但往往面临的现实问

题是： 找不到合适的意定监

护人。” 高明月坦言。

《民法典》 规定近亲属、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或者组织可以担任监护人。

“实际上能够真正担此

重任的监护人寥寥无几。” 上

述资深公证员告诉记者， 作

为监护人， 往往要承担事关

老年生活的诸多责任事项，

包括人身照料、 财产管理、

大病就医协助、 身后丧葬、

遗嘱执行等等， 这些事务对

缺乏相关经验的个人来说难

度较大。

意定监护人 （以及监护

监督人） 的职责是什么？ 意

定监护协议如何拟？ 高明月

表示， 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

是意定监护申请人、 公证处

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根据

实际情况拟定协议， 缺乏明

晰的权责和可参考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后期‘风

险’ 不可预估， 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意定监护意愿。”

“建议是否可以由公证

行业协会牵头， 率先对外发

布定期修订的意定监护协议

社会示范版， 予以推广。” 多

名专业人士建议。

适法不统一、信息不互

通困境仍未解决

与“前端” 需求度感受

不同， 身为裁判者， 嘉定区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

理、 吉林大学法学院家事司

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罗宇

驰坦言， 从上海来看， 目前

进入司法程序的涉意定监护

权案件并不多。

罗宇驰告诉记者， 对于

未经法院认定的无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 如何判断其

某个具体时间点实施的法律

行为效力， 在司法实践中并

未统一， 这也是涉意定监护

案件审判中的 难点 问题 。

“目前， 大致主要有两种审判

思路。”

一种认为， 民事行为能

力状态没有经过法院的司法

裁判确认， 就不能认定在实

施签订合同等行为时欠缺行

为能力， 且行为能力认定不

具有溯及力。

但罗宇驰更偏向支持个

案审查， 认为可以在未经过

司法认定的情况下对当事人

签署意定监护合同时的意思

能力进行个案判断， 主张行

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

人应当负担证明责任。

结合水果摊主一案， 宝

山法院认为， 虽然 2021 年 5

月老马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但无证据证明他在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期间即已

经处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

者无民事行为能力， 该协议

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依法

具有法律约束力。

“社会上目前对于民事

行为能力认定存在很大误解，

认为从疾病开始， 其签订的

包括意定监护协议等在内的

书面协议都是无效的。” “在

这起案件中， 从裁判文书来

看， 宝山法院坚持了正当裁

判。”

“但这样的裁判理念并

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意定监

护制度真正了解的法官并不

多。” 上海一名资深公证员坦

言。 比如， 在某起个案中，

基层法院就曾作出意定监护

协议无效判决。

对此， 罗宇驰建议， 出

台相关司法解释， 或者通过

发布典型案例、 参考案例的

方式， 明确裁判标准， 促进

适法统一。

此外， 司法、 民政及公

证部门信息不互通问题依然

存在。 “信息不互通带来的

最直接弊端就是， 无法查明

是否签订意定监护协议， 引

发多案， 增加当事人诉累。”

高明月律师分享的一起

案例中， 正是因为信息不互

通， 法院未能查明涉案被监

护人已订立意定监护协议，

而衍生出了另一案。

“我建议， 可以参考国

外一些做法， 构建监护信息互联

机制， 制定意定监护登记查询办

法， 以便人民法院、 公证机构、

民政部门三者的监护设定信息互

联互查。” 该资深公证员建议。

折射监护监督困境，建议

程序立法予以完善

3 年前， 当水果摊主小游被

老马选中作为监护人和遗产受赠

人时， 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本

来已经持续多年、 习以为常的照

顾却要一一记录下来， 每天写

“照顾日记” 发到互联网平台上，

自证“我真的在照料”。

这背后折射的， 其实是意定

监护制度落地中的现实困境。

被指定的监护人能否尽心尽

力、 依法履职， 由谁来履行监督

职能， 是实践中的操作难点。

“意定监护制度落地最大的

现实困境不在于实体法， 而在于

程序法。” 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

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郝振江看

来， 民法典中， 关于意定监护的

规定只是对民事权利的确认。

“这一规范能否在实践中合乎目

的地实现， 尚有赖于民事程序法

等法律的完善。”

比如， 意定监护协议签署

后， 老人 （被监护人） 一旦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 监护人不履行职

责或履行职责不恰当， 导致被监

护人权益受到侵害怎么办？ 谁来

监督？ 是否有退出机制？ 谁来介

入？ 如何避免监护制度财产化、

利益化？

郝振江认为， 意定监护的过

程， 必须通过程序化、 节点化、

技术化来最终实现对监护人利益

的保护。 “这也不仅仅是司法问

题， 而是国家公权力如何介入的

问题。” 其中， 民政、 司法等各

部门如何各司其职、 发挥不同作

用， 值得进一步研究思考。

“单单‘意定监护权优于法

定监护权’ 这样一个笼统的概

念，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甚至可

能导致后续纠纷频发。” 因此，

郝振江建议， 要通过出台家事程

序法或相关司法解释， 从立法上

对意定监护制度予以完善。

“在此之前， 我认为意定监

护制度的大规模推广适用， 需慎

重。” 郝振江说。

存现实困境

  我国 《民法典》 第 33 条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

与其近亲属、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 以书面形式

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该监护

人履行监护职责。

何为

意定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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